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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2016〕5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品房买卖
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和《商品房买卖
合同（现售）示范文本》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各镇（街道）工商行政管理局，区房产交易所：
为做好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本文》的推行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推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6〕15号），结合我区实际，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自2016年5月1日起全区全面启用《示范文本》，各单位要做好合同样本和补充协议样本的审核和公示工作。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时，需要系统上设置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和补充协议的样本并提交审查，并将审查通过的买卖合同样本、补充协议样本在项目销售现场公示。项目的不利因素情况需在合同附件部分真实反映，并同时在项目销售现场公示。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联系。
附件：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推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示范文本》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6〕1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0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综合室    2016年4月20日印发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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